委  托  书

本人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已收到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通知，知晓本人2017年度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为          元，2018年度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为          元，同意并已确认以上基数标准。现本人委托          （与本人关系为“          ”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代本人签字确认。

附：委托人、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



委托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
被委托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